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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 間 活 動 內 容 地點

18：30～19：00
19：00～19：30

‧認識幼小銜接:新生入國小說明
-教務主任 蔡彰文

‧園務簡報
–幼兒園主任 許瓈文

多功能教室

19：10～20：30
‧家長簽到
‧110-2 班務介紹與說明

各班教室

20：30～21：00 ‧親師交流/綜合座談

今日流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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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要行事曆



3 月
3/04(五)親子共讀開始

3/04(五)身高體重測量

3/08(二)社區整合篩檢(幼兒健檢)

3/30(三)兒童節活動(暫定)

4 月
4/2(六)~4/5(二)兒童節及清
明掃墓節

4/15(五)校外教學(暫定)



6 月、7 月
6/03(五)端午節放假

6/7(二)、6/10(五) 

111學年招生

6/17(五)畢業典禮(暫定)

6/20(一)親子共讀表揚

6/29(三)課後留園最後一天

6/30(四)結業式

當天無課後留園

7/1(五)暑假開始

5 月
5/13(五)牙齒塗氟

5/6(五)母親節慶祝活動

5月中下旬 幼小銜接-參觀小學

5/18(三)家長參觀日

5/27(五)親子共讀最後一次



收費標準



臺 北 市 1 1 0 學 年 度 公 立 幼 兒 園 收 退 費 基 準



學前
補助政策



110學年 教育部學費補助
 補助對象：

2歲至入國小前

 申請方式：

入學即減免費用，家長

不用申請。

 免繳費用不包括：

保險費175元

家長會費120元

＊中低收需繳

家長會費及保險費。

取消的補助政策：
•臺北市助你好孕
•原住民教育補助



 申請方式:
1. 電腦系統比對資料是否符合資格。

(第二學期以109年綜合所得清單為準)

2. 若系統顯示身分有誤，則可由家長提供資料

審核修正。

5歲幼兒弱勢加額補助

父親+母親皆須提供:

1.戶口名簿或戶籍謄本(需列印記事欄)

2.109年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清單

3.當年度最新財產歸屬資料清單



半天班

全天班

請原子筆正楷簽全名



本學期家長繳費金額總表(半天)
身分別

學
費

雜
費

材料費、
活動費、點心費

保險費
家長
會費

總計

第一胎 0 0
740*4.5月
=3,330

175 120 3,625

第一胎原住民 0 0
740*4.5月
=3,330

0 120 3,450

第一胎所得逾
50-70萬元

0 0
406*4.5月
=1,827

175 120 2,122

第二胎以上
身心障礙

所得逾30～50萬
低收、中低收

0 0 0 175 120 295

※ 家有弟妹就讀本園：家長會費僅繳1人費用。

單位:元



本學期家長繳費金額總表(全天)

身分別
學
費

雜
費

材料費、
活動費、點心費

保險費
家長
會費

總計

第一胎 0 0
1500*4.5月
=6,750

175 120 7,045

第一胎原住民 0 0
1500*4.5月
=6,750

0 120 6,870

第二胎以上
身心障礙

所得逾30～50萬
低收、中低收

0 0 0 175 120 295

※ 家有弟妹就讀本園：家長會費僅繳1人費用。

單位:元



2～4歲就學補助
申請資格:

1.幼兒與父母任一方共同設籍本市(本學期於2月1日前)並持

續設籍至學期結束。

2.當學期持續就讀臺北市公幼。

3.父母雙方家戶核定稅率未達20%。



請確實填寫聯繫方
式，申請人必須填
寫家長及幼兒資料

申請與否
皆須勾選

請用原子筆以
正楷方式書寫



110學年 其他補助
原住民托育補助：

依公文作業時間辦理，請家長提供申請資料，由本園向原民會

申請。(臺北市政府市民服務大平臺/補助)

危機家庭(需有公文依據)：

教育局補助午餐、點心費。

社會局補助學費、雜費、活動費及材料費。

若您符合前述補助資格，請家長主動提供資料，以利園

方協助幼兒申請相關補助費用唷!



小提醒：

1. 上述補助項目或內容如有變動，依當學期

公文規定辦理。

2. 低收、中低收或領有其他全額補助者，如

遇連續請假五日以上或停課則不予退費。



新冠肺炎
防疫措施



• 家長原則不入園，設置緩衝區:北側門至穿堂，家長於緩衝區

接送幼兒或交換幼兒個人物品。

• 進入校園緩衝區須量體溫與實聯制登記。

• 測量體溫並記錄：

半日班每日量２次、全日班每日量３次。

若耳溫超過37.5度，會先將孩子帶至觀察室，並聯絡家長帶

幼兒回家就診與休息。

學校方面



事 項 時 段 地 點 備 註

上學 07:30～09:00

北側門

半天班放

學
11:30～11:40

家長請於各班角錐等待
幼兒於川堂排隊等待全天班放

學
15:50～16:00

課 後 留 園

17:00～17:10

17:40～17:50

18:20～18:30

請事先填寫接送時段表單

(當日臨時有異動時段，

請16:00前來電各班告知)



用餐方式

• 餐前將防疫隔板設置好，請幼兒依洗手步驟確實洗手，拿取

個人餐具，依取餐流程和動線盛裝餐點，並依固定位置用餐。

消毒清潔

• 每日以500ppm漂白水、酒精或次氯酸水消毒幼兒經常接觸之

物品表面，如：桌椅、門把、玩具…等。

• 每日紫外線消毒燈消毒教室內環境。

學校方面



其他措施

• 加強幼兒衛教宣導，如：勤洗手、正確戴口罩、維持社交安

全距離、咳嗽噴嚏時摀口鼻。

• 使用體能器材或操作學習區教具前，請幼兒確實完成洗手步

驟，使用後亦請幼兒洗手清潔，器材和教具則進行消毒。

• 隨時維持室內空氣流通，教師關心小朋友健康狀況。

學校方面



•「落實生病不上課」，為保護孩子與其他幼童的健康，若孩子

有發燒症狀，請家長讓孩子在家中休息與就醫。

•請家長幫幼兒準備至少5個口罩放置教室中，並於用完後補充。

•請家長協助於連假後填寫疫調表單(依教育局來文配合辦理)。

•潔牙用具、隔板、棉被每週最後一個上課日帶回消毒清潔。

家長方面



幼生
請假退費程序



◎依據臺北市110學年度公立幼兒園收費基準辦理。

◎五日以下：請事先告知班導師，不予退費。

◎連續五日以上：於事前三天辦妥請假手續，退還

請假期間之午餐費及點心費，其餘項目不予退費。

→填寫退費申請單

◎本學期如需請事假5日以上，最晚請於6/1前提出，

以利辦理後續退費相關事宜。

請假退費注意事項


